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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溫泉取供事業溫泉水供給契約(龜丹溫泉區) 

立契約書人 

申請用水人（以下簡稱用戶）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以下簡稱本局） 

茲因（溫泉水供水地址）                                               

                                                                     

溫泉水供用事宜，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書，以資共同遵守。 

第一條    契約有效期間自簽約日起至民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除本契約另有

規定外，契約條款之變更或修改應經雙方以書面為之。 

第二條   凡由本局供應溫泉者，供需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依本契約之規定。 

第三條    本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泉源：溫泉露頭或由地面水取水口至溫泉孔混合之處。 

二、調勻池：從泉源出水口引取溫泉後，所建置用以調配溫泉達輸送標

準之設備。 

三、分配池：從調勻池輸送出溫泉後，所建置用以依比例分配供應量之

設備。 

四、配水管：自分配池輸送溫泉至各使用處所或儲存槽前之輸送管線。 

五、公共儲存槽：由公共用水配水管後所設置之儲水設備，並引取溫泉

輸送至各使用處所。 

六、計量表：裝設於溫泉幹管分支管與用戶進水管間，以控制及計算流

量之設備。 

七、進水管：用戶自建築線起內部接用溫泉之管線。 

八、儲水槽：用戶進水管後之儲水設備。 

九、溫泉設備：分為溫泉供水設備及溫泉用水設備二部分。 

十、溫泉供水設備：自泉源、調勻池、分配池、配水管及公共儲存槽等

設備。 

十一、溫泉用水設備：自用戶建築線內進水管至儲水槽、浴池等設備。 

十二、配水比例：為本局核定用戶溫泉水供應之占水權狀總量比例。 

第四條     用戶使用本局供應之溫泉水範圍以溫泉水供水地址為限。 

第五條     本局供應溫泉種類為： 碳酸氫鹽泉 (龜丹溫泉 )。 

第六條     本局溫泉水供應方式為： 

□連續供應：每日二十四小時連續供應為原則。 

□分時供應：其供應時段由本局通知，用戶每月依比例取水，除本局同

意外，不得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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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局溫泉有下列情形之一，無法維持正常供應時，用戶不得要求   

損害賠償： 

一、泉源發生故障。 

二、裝修、維護溫泉供水設備或配合其他工程施工。 

三、因施工損壞溫泉供水設備。 

四、遇天災或其他重大事故。   

第八條     用戶申請溫泉改裝、中止、廢止、配水比例變更或其他有關溫泉使

用事項時，應檢具申請書及必備文件，經本局審查同意。 

第九條     用戶溫泉用水設備通過他人土地或建築物時，應取得所有權人或管

理人之同意；如有糾紛，由用戶自行負責，糾紛未能解決者，本局得

撤銷其申請或暫停供應。 

第十條     溫泉用水設備由用戶自行裝設，並維護溫泉用水設備於良好之狀

況，相關維修費用概由用戶自行負擔。 

第十一條    用戶計量表由本局設置，設置費用由本局負擔，相關設備如需供

電，應由用戶提供電力連結，用戶計量表所需電費由本局負擔，電費

採折抵溫泉使用費辦理。 

第十二條     用戶申請中止溫泉使用，中止期限每年不得逾四個月，其有正當

理由經本局同意者，不在此限，中止期間免計溫泉使用費，逾期未辦

理恢復者，本局得終止供應溫泉。 

第十三條     用戶申請溫泉過戶時，應檢具溫泉使用場所建物所有人之權屬證

明文件向本局辦理，如有欠費並應付清。 

第十四條     用戶溫泉進水管不得私自遷移，亦不得以分管或其他方式供他處

使用。 

第十五條     本局因溫泉供水設備之遷移或改善而須移置用戶溫泉用水設備之

進水管時，用戶應配合辦理，費用由本局負擔。 

第十六條     本局得派員檢查用戶之溫泉用水設備及溫泉之使用量、溫度、泉

質等使用情形，用戶不得無故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十七條     溫泉使用費按配水比例及實際供水量，依照核定價格每年收取溫

泉基本費及溫泉計量費，溫泉使用費計算表詳如附表。 

              申請用水人之配水比例為  %。 

前項配水比例，本局有視泉源水量變動、營運情形及政策統籌

調撥、相互流用及重新檢討換約之權利。 

溫泉基本費按用戶年配水量，採級距計費，若實際供應量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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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配水級距，依實際級距計費；溫泉計量費按實際溫泉供應量計費。 

溫泉因第七條各款之情形，經停止供應連續達三日以上者，其

溫泉基本費得按日比例扣減。 

用戶□同意□不同意本局原保留未分配公共及其他使用溫泉

水，得視營運自行增加分配予用戶，不受第二項配水比例上限限制，

並按實際增加供應量，加計溫泉使用費。 

第十八條     用戶應繳之溫泉使用費，經本局通知後，應於期限內至本局指

定地點繳費；逾繳費期限者，每逾四日按應繳之溫泉使用費加收百

分之一滯納金，最高加收至百分之十五。 

前項滯納金得併入下次溫泉使用費中收取。 

第十九條   用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停止供應溫泉： 

一、有竊用、自行買賣溫泉或轉供第三人生產溫泉商品販售之行為。 

二、溫泉用水設備損漏，經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 

三、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本局檢查溫泉用水設備或使用情 

  形。 

四、經通知限期繳納溫泉使用費、滯納金或違約金逾二個月仍不繳

付。 

五、妨害他用戶之溫泉使用。 

六、私自移置或改裝溫泉供水設備或進水管或變更約定用途。 

七、違反溫泉標章申請使用辦法經主管機關廢止其溫泉標章標識牌 

  使用權。 

  前項停止供應原因消滅，用戶應先繳清各項費用，始得申請恢

復供應。 

  用戶因第一項各款致停止供應溫泉逾半年未申請恢復者，本局

得終止供應溫泉，終止後如需使用，應按新設方式辦理。 

第二十條     用戶經本局依第十九條停止供應溫泉未滿半年者，停止供應期

間之基本費照計，用戶繳清費用後始得申請恢復溫泉供應。 

第二十一條   本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終止契約，用戶不得要求任何補償

及其他異議： 

一、因本局溫泉取供事業用地涉及公共事業或公務使用需要或依法

變更徵收致無法繼續供給溫泉水。 

二、因涉及國家政策變更無法繼續供給溫泉水。 

三、用戶對於本局溫泉使用費及配水比例調整無法達成契約共識。 

四、其他經本局認定影響供水等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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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用戶有下列行為之一者，應計收相當六至十二個月溫泉基本費

之違約金： 

一、擅自調節、變更或毀損本局溫泉供水設備。 

二、違反第十九條規定之行為。 

  前項情形，用戶有共同實施、造意或幫助者，連帶負第一項之責

任。 

第二十三條   用戶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違約金計算基準如下： 

一、第 1次違反者，計收 6個月溫泉基本費之違約金。 

二、第 2次違反者，計收 9個月溫泉基本費之違約金。 

三、第 3次違反者(含以上)，計收 12個月溫泉基本費之違約金。 

用戶應繳之違約金，經本局通知後，應於期限內至本局指定地點繳

費。 

第二十四條   用戶因經營管理溫泉用水設備，致第三人受損害，用戶應自行

負責。因而致本局需負任何賠償責任時，用戶應賠償本局所受一切

損害（包括訴訟費、律師費、所負擔之賠償金及其他相關費用）。 

第二十五條   本契約之任何條款或約定因故而無效時，其他條款不因而失效。 

第二十六條   契約當事人雙方相互間之通知，應以本契約所載之地址為準，

其後如有變更未經書面告知他方，致無法送達或拒收者，以郵局第

一次投遞之日期為合法送達之日期。 

  如事屬緊急，得先行以口頭通知或以電話傳真傳送，隨後以前

項方式立即補送書面通知。 

  契約當事人擬變更通訊地址或連絡電話應以書面寄送原通訊地

址通知他方當事人，始生變更之效力。 

第二十七條   因本契約所生或與本契約有關之訴訟，契約雙方當事人合意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二十八條     本契約書壹式肆份，正本貳份由用水人及本局各執乙份，副本

貳份由本局保管，經雙方當事人簽章後生效。 

第二十九條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習慣及誠實信用原則公平

解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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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人 

申請用水人： 

代表人或負責人：    （用印）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代表人或負責人：林國華          （用印） 

 

 

 

 

 

 

 

 

 

 

統一編號： 

地址：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36號 

電話：06-6350192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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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使用費計算表 
 

溫泉使用費為溫泉基本費及溫泉計量費二項合計收費，計算標準如下： 

 
龜丹溫泉區 

 

(一)溫泉基本費 

級距 
用戶年配水量級距(噸) 

(依露頭水權狀登記之年化引用水量乘用戶配水比例換算) 
基本費(新臺幣/年) 

1 1-3600 36000 元 

2 3601-9000 84000 元 

3 9001-18000 144000 元 

4 18001-36000 216000 元 

5 36001-54000 300000 元 

6 54001-72000 396000 元 

 

 

(二)溫泉計量費 

計費項目 計量費(新臺幣/噸) 

溫泉取用費 9元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

保育與回饋費 
0.5元 

設備維持費 28.5元 

 

附表  


